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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走向全国政协全会发言席反映律师作用的重要

　　3 月 8 日上午，全国
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律
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作题为《以推动民法
典有效实施凝聚法治共
识》发言，建议政协委
员以案说法，助力民法
典走进千家万户，来到
每个人的身边，陪伴其
一生，守护其一世。
　　律师走向全国政协
全会发言是全国律师的
荣誉和自豪，凸现律师
地位的提升，反映律师
作用的重要。
　　全国“两会”是国
家最高政治场所，讨论
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国计民生重大事项。全

国政协全会的委员发言，
历来是一项重要的大会
议程，发言议题的选择
反映党和国家对相关议
题的重视重视度和人民
群众的关注程度，在本
次政协全会仅有的 24 个
发言中，选定民法典实
施议题，表明实施民法
典的重要，表明中央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会议安排具有律师
身份的吕红兵委员就民
法典的实施建议献策，
既考虑了律师的专业对
口，更考虑了律师作用
的重要，律师在全国政
协全会作大会发言上十
分罕见。
　　我国的律师制度是
伴随着我国的法律制度

一起建立和完善的，全
国执业律师已突破 51 万
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
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律师工作
和律师队伍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就“切实实施民法典”
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律
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
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
作用，帮助群众实现和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吕红兵律师走向政
协全会大会发言席喻示
着我国律师正在走向国
家政治舞台，广泛参与
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而
不再是单纯法律事务的
参与者，体现了党对律
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和全面依法
治国中的新要求和新期
望。
　　广大律师应当倍感
振奋，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勇于担当，一要
要增强政治意识，不断
提高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
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
　　二要当好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实践者、推动
者和维护者，在全面依
法治国的新使命中主动
作为。三要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为困难群众提
供法律帮助，用高标准
服务质量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带到千家万，在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过程中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法律正确实施和
社会公平正义。四要主
动为党分忧，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让党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自觉并引导服务群众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
维护”。

█特约评论员 戴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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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严法不足以遏恶行

　　3 月 4 日，广州一司
机行为恶劣强穿学生队
伍过斑马线被行拘。3 月
1 日，溧阳市人民法院审
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
因与他人发生争执，一
女子先后将两把菜刀抛
至楼下，犯高空抛物罪
一审获刑 6 个月。这是
全国首例高空抛物罪案
件。在我眼中，两案均
堪称“严法”范例。
　　我所谓“严法”，
一层意思是，当公民不
当行为恶劣至突破道德
底线，成为屡教不改顽
症不足以用道德柔性规
范时，理应果断“亮剑”

出台严法，将规范公民
行为由柔性道德规范上
升为刚性法律规范；再
一层意思是，再严的法
律，如果得不到执行，
也只是徒具观赏性的“无
牙老虎”，有法比无法
更糟糕。因为只有“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
才能借以惩戒对公民行
为产生警示教育效用，
进而让无法无天为所欲
为者长记性。
　　在不少国人意识中，
两起案犯行为大不了只
算一时冲动泄愤，压根
够不上与违法犯罪沾上

边，事实不然。女子将
两把菜刀抛至楼下，触
犯了高空抛物罪，一审
获刑 6 个月可谓罪有应
得。司机强穿斑马线被
行拘案发当时，一群小
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正在
有序走斑马线过马路，
此时一辆轿车未礼让学
生强行通过斑马线，学
生们急忙躲闪，司机随
后下车言语谩骂现场负
责老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警方对其不
礼让行人行为处以罚款
200 元记 3 分处罚。同时，
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处罚法》规定，
对其寻衅滋事行为依法
予以行政拘留 5 日处罚。
司机为其以身试法恶行

“埋单”，一点也不冤枉。
　　现实生活中，沾染
类似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强穿斑马线、任性高空
抛物等恶习者不在少数。
究其原因，不是因不知
法而犯法的客观方面，
就是因不信法而知法犯
法的主观方面。无论哪
个方面，都需要“严法”
迫使他们信法晓法守法。
　　明代张居正说过一
句名言：“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之必行。”法治乃文明
社会有序演进的基石，
也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和平安和谐的保障。法
治是由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
完整“链条”，随着有
法可依逐步完善，执法
必严越来越成为法治链
条中的最关键环节，如
果这个环节“掉了链子”，
就会消减其他环节效用，
类似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强穿斑马线、任性高空
抛物等恶行就难以遏制。

█陈庆贵

书店谢绝玩手机是一种“爱”

　　蚌埠市当当书店开
在当地热闹的商场内，
店内销售的所有品种图
书都有打开塑封的样书，
免费供读者在阅读区域
品读，但有一个要求：
不准读者长时间坐在店
内座位上玩手机游戏。（3
月 8 日《北京青年报》）
　　俄国教育家康斯坦
丁·乌申斯基曾言：“书
籍对于人类原有很重大
的意义，但，书籍对那
些不会读书的人是毫无
用处。”其实反过来看，
不读书玩手机的客人，
对书店来说，也“毫无
用处”。对此，书店自
然有拒绝服务的权利。

而“不准读者长时间玩
手机”释放出的也是对
“阅读”的爱。
　　也许，有人会疑惑，
“开门做生意，来者皆
是客”，顾客即便坐着
玩手机也是“捧场”，
又何必赶人？然而“一
个萝卜一个坑儿”，书
店的阅读资源也是有限
的。占着座位不读书，
不仅仅是浪费资源，还
会影响他人读书。一般
的消费场所尚有“消费
区”与“免费区”之分，
书店里自然也可以有“读
书座位”与“不读书座位”
之分。
　　免费读书并不是座

位使用的“附赠产品”，
读书位置才是读书活动
的“配套服务”。不读
书便享受“坐着”的权
利，哪有那么“便宜的
事情”？把提供阅读的
阅读区，当成纵情手游
的娱乐区，往小的方面
看，是对书店阅读区的
认知偏差，往大的方面
看，则是对阅读的不尊
重。在玩手机的过程中
“抽空”读书的人，不
该受到欢迎。
　　诚然，社会节奏越
来越快，我们坐下来阅
读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
部分书店和图书馆往往
会提供优越的休息环境，

鼓励民众坐下来读书。
不过，提供读书场所，
也得遵守基本的“服务
底线”。见到占着座位
玩手机，却不制止，不
读书的人也会在“破窗
效应”的作用下，越来
越多。实际上，仅为享
受读书的人提供服务，
才是一种良性的“服务
精神”。
　　其实，书店谢绝的
不是“纵情手机”，而
是“娱乐至死”的社会
情绪。“我闭南楼看道书，
幽帘清寂在仙居。”从
古至今，闲暇时光静心
读书都是一种健康的生
活步调。将有限的读书

时间沉浸在无限的手机
娱乐上，不是我们这个
时代应该鼓励的生活习
惯。可以相信，书店的
提醒也不是为了“赶人”，
而是在告诉我们的读者
“该读书”了。
　　阅读是需要“爱”
的。作为“阅读提供者”，
书店一方秉持“爱书”
精神，就得将尊敬阅读、
坚持阅读、享受阅读摆
在前面。没有阅读感的
书店，图书仅仅是“装
饰品”而已，这不是知
识应有的归宿。

█严奇


